关于印发《吉林省建筑劳务分包工程计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吉建造〔2007〕
各市州建委（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各县（市）建设局：
现将《吉林省建筑劳务分包工程计价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的有关问题和情况请及时反馈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吉林省建筑劳务分包工程计价管理暂行办法
一、总则
1．为加速全省建筑劳务分包企业的发展，规范建筑劳务用工行为，维护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建设部、财政部《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03]206号）、省建设厅《关于加快全省建筑劳务企业发展的意见》（吉建管[2007] 16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2．本办法所称劳务分包是指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将自己所承接工程的劳务作业依法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所进行的施工作业。
3．本办法适用于吉林省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的劳务分包工程的计价。
二、劳务分包工程造价构成
4．劳务分包工程造价由人工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管理费、规费、利润构成。
5．人工费是指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生产工人开支的各项费用，包括：基本工资、工资性补贴、生产工人辅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生产工人劳动保护费。
6．施工机械使用费是指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没有为劳务分包企业配备施工机械，劳务分包企业使用自有施工机械作业所发生的机械使用费以及机械安拆费和场外运费。包括：折旧费、大修理费、经常修理费、安拆费和场外运费、人工费、燃料动力费、养路费及车船使用税。
7．管理费是指劳务分包企业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所需费用，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劳动保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
8．规费是指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伤保险费。
9．利润是指劳务分包企业完成所分包工程获得的盈利。
三、劳务分包工程计价办法
10．劳务分包工程人工费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劳务分包企业分包的工程量并套用相应定额子目计算。
（2）工程量应按设计图纸和省建设厅颁发的相关定额中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
（3）定额中未包括或不完全适用的项目，可按照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投标时的报价确定。
（4）人工费调整按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
11．劳务分包工程施工机械使用费应按定额的台班含量和台班单价及相关规定计算。
12．劳务分包工程管理费按分包工程量定额人工费的15%计取。
13．规费
各项规费的计取按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吉林省施工企业劳动保险费取费证书》核定的标准执行，未办理取费证书和未参加年度费率审核的劳务分包企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可不予支付各项规费的费用。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如果已为劳务分包工程缴纳工伤保险费，则劳务分包企业不再计取工伤保险费。
14．劳务分包工程利润按分包工程量定额人工费的8%计取。
15．劳务分包企业自备周转性材料或其它材料所增加的费用，可由双方协商并在分包合同中约定。
16．建筑劳务分包工程的人工费不得低于人工实际成本。
17．劳务分包企业的税金按吉建管[2004]15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四、劳务分包与合同管理
18．建筑劳务分包工程造价及有关经济条款应在分包合同中确定。
分包合同中应明确分包范围、造价调整的条件和方式。
19．规费中的各项费用不作为竞争性费用，应严格按规定计入分包工程造价。自2008年1月1日起，凡未给职工缴纳社会保障费和住房公积金的劳务分包企业，不得进行劳务分包作业。
20．为杜绝不正当竞争，防止恶意抬高或降低分包工程造价，确保承发包双方的合法权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备案的合同进行审核，以确保分包合同造价及相应条款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21．从事建筑劳务分包工程预结算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或《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书》，无证从业者，将按《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进行处理。
五、附则
22．本办法由吉林省建设厅负责解释。
23．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吉林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JLFD—2006）中的“六、劳务分包工程费用”的规定同时停止执行。
二○○七年五月十八日

